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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關於關於關於《《《《2003年建築物年建築物年建築物年建築物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的意見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的意見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的意見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的意見

我們原則是支持修訂建築物條例，以適應社會的發展。由於時間的安排較倉促，

未能就條例的全部內容詳加研究，則我們就可能對機電業界有影響的方面闡述意見。

　　首先，就樓宇規管制度的建議㆖，倡議「增設小型工程承建商的註冊制度」能令

業界更加規範，我們當然贊成，但在「小型」㆖的解釋應能準確㆒些――到底是以工

程的價值㆖考慮呢？還是以「規模㆖」釐定呢？再者，「小型工程承建商的註冊」，所

要求的「認可㆟士或註冊結構工程師」到底是「承建商」註冊時必須具有「認可㆟士

或註冊結構工程師」，亦或「註冊」時不用具備，而是在施工時才需要呢？若是前者，

勢將影響現時的小型承建商，則我們建議必須進行更廣泛的諮詢，避免既成事實，引

發更多的矛盾。

　　第㆓，關於招牌管制方面。據資深業內㆟士所述，有關招牌大小及安裝的規格，

早在㆔十年前已設立，政府部門執法時見延誤。早前是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管理，現

時的管理部門是花落誰家呢？不少業內㆟士都不太理會「規管」！其實，不少業內的

從業員都不反對招牌的管制，但必須清晰規管部門，而「規管部門」亦必須發出清晰

的工作指引予業內㆟士。「工作指引」的訂立亦應廣泛諮詢業內㆟士。

第㆔「就招牌及伸出街道㆖方的空調機支承構築物作出規限」方面。在「空調機

支承構築物」㆖，現行的法例不容許，沒有窗台的樓宇裝置空調機，除非業主能確保

安全。事實㆖，窗口機及分體機在舊式樓宇的安裝時，不少㆟都採用在窗外搭建簷蓬

意念的延伸，即伸出外牆不超過六佰毫米。根據業內㆟仕意見與其「掩耳盜鈴」，不如

就此作出豁免，但必須住客及工程㆟員在確保安全情況㆘，才能豁免。

　　第㆕，現時越來越多法例在規管樓宇安全方面，為確保住客及市民的安全，是值

得的！但直接亦加重了市民的負擔。在如此經濟環境㆘，建議政府當局能加強宣傳樓

宇維修的貸款基金，同時擴闊適用範圍，避免市民因經濟問題而觸犯法律。

最後，我們希望政府在廣泛諮詢公眾意見且修訂完成後，必須落實執行，避免「管

制廣告招牌」㆒般，議而不決，決而不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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